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10、沙湾

专项序号3）整改情况的公示
根据《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，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（序号10、沙湾专项序号3）已完成整改，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：

一、整改任务:2022年沙湾市建成区城乡结合部仍有1214户居民未纳入集中供热，面积达13.8万㎡，建成区以外仍有1.7万户居民使用散煤取暖。
二、整改时限:2025年底前

三、整改目标:完成沙湾市建成区城乡结合部1214户散煤用户清洁取暖改造及周边1.7万户居民散煤取暖治理任务。
四、整改措施:

一是全面开展锅炉（煤炉）排查工作，建立清单，制定锅炉（煤炉）改造实施方案，于2023年10月底前完成沙湾市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1214户散煤用户清洁取暖改造工作。二是按照“宜电则电、宜气则气、宜煤则煤”的工作原则，逐步完成周边1.7万户居民散煤取暖治理任务。2023年年底前完成9个乡镇集中供热锅炉清洁取暖改造，金沟河镇镇区集中供热纳入华电能源供热（热电联产），柳毛湾镇镇区集中供热纳入新疆兴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（工业余热供暖），2024年10月底前，结合实际情况完成大泉乡、金沟河镇居民清洁取暖改造工作，2025年底前结合实际进一步完成其他乡镇居民散煤治理工作。

五、完成情况:

1.沙湾市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1214户散煤用户涉及大泉乡城郊东村、城郊西村及4个街道。经乡镇、街道上报数据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大泉乡660户、书香街道350户、桃园街道156户、凯旋街道45户、团结街道3户，共计1214户散煤用户已通过“煤改电”完成洁取暖的改造。             

2.按照“宜电则电、宜气则气、宜煤则煤”的工作原则，涉及11个乡镇17125户散煤用户已通过“煤改电”全部完成整改，完成率100%，其中，大泉乡2596户、金沟河镇2541户（已纳入华电能源热电联产供热）、安集海镇2053户、乌兰乌苏1494户、四道河子1425户、老沙湾镇1703户、柳毛湾镇1515户（已纳入新疆兴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余热供暖）、商户地乡649户、东湾镇718户、西戈壁镇1240户、博尔通古乡1191户。2024年完成大泉乡、金沟河镇居民清洁取暖改造工作，2025年完成了其他乡镇“煤改电”的改造工作。

公示时间：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，共计10个工作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。

牵头责任单位电话（传真）：0901-6223490
邮箱：tcdczggs@163.com


